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052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投项目全部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尚须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９

号文件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１．６９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４６

，

８９８

，

８１０

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全部到位，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苏

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１１２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了三方监管协

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１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随时接受本公司保荐

机构的监督。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专项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金额（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阳羡支行 活期存款

８４０９０１５４７４００００７２９ ２８

，

４４１

，

１２３．０８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活期存款

０４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０ １

，

１３３

，

６６６．８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３２００１６１６２４２０５２５０２６３７ ３８

，

３０７．０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４０８４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７８８３３ １

，

５０６．６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４０８４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７９１６１ ２

，

１３２．６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４８０６５９２２２２３０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 活期存款

６４７０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２４１ ８７１．７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１０３０２８７２９２００５５８９３０ １８４

，

２６０

，

９１０．０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 活期存款

３２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０８１３９ ５２７

，

４９９．０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活期存款

５１０９０２３９８３１０３０３ ７２

，

３９６

，

５２７．２０

合计

２８６

，

８０２

，

５４４．３１

２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投项目及其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全部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结余

１

风电、核电与太阳能新能源用特种电缆项目

２５

，

６３９．３７ ２２

，

４６６．６８ ３

，

１７２．６９

２

智能电网超高压电缆项目

３９

，

６９０．９２ ３９

，

８６７．２７ －

３

高强度节能环保型特种导线项目

４１

，

１９７．０７ ２２

，

９５５．０２ １８

，

２４２．０５

４

海洋工程及船舶用特种电缆项目

２７

，

４１７．８８ ２７

，

６３６．４８ －

５

快速铁路用铜合金接触线项目

１０

，

９４１．６５ ４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７４１．６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２８

，

１５６．３９

银行存款利息节余

５２３．８６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２８

，

６８０．２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全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８

，

６８０．２５

万元（其中包括人民币

５２３．８６

万

元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包括利息收入）人民币

１４５

，

８０７．２５

万元的

１９．６７％

。

四、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

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合理地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公司将快速铁路用铜合

金接触线项目的募集资金收购泰兴圣达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扩股，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以较少投入实现

了预定产能，形成了资金节余。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远东智慧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２８

，

６８０．２５

万元（截

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净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余额为准）。公司本次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结余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人民币

２８６

，

８０２

，

５４４．３１

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上述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降

低财务费用支出，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项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公司拟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

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智慧能源拟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远

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此次拟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98� � �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2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融资券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票面利

率为

5.03%

，兑付日为

2015

年

6

月

24

日。

2015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已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1,518,553,278.69

元。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9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营业执照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常州腾

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天津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增资

2,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用于

其偿还银行贷款

(

或补充流动资金

);

对全资子公司武汉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增资

1,000

万元

用于其补充流动资金。

近日

,

三家子公司均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注册号

:320483000223484

名称

:

常州腾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住所

:

武进区湟里镇东丰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学真

注册资本

:3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05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08

年

05

月

14

日至

2028

年

05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

汽车配件

,

机械零部件

,

紧固件的制造、加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二、注册号

:120112000081260

名称

:

天津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住所

: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泰达

(

津南

)

微电子工业区开拓二支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学真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04

月

22

日至

2030

年

0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

汽车零部件制造、研发、销售

(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

三、注册号

:420113000035420

名称

:

武汉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武汉市汉南区经济开发区四号路武汉华顶包装印务工业园

A

区

11

栋第

1-2

层

法定代表人

:

蒋学真

注册资本

:

壹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4

年

03

月

05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03

月

05

日至

2034

年

03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

从事汽车用各种散热器铝管、蒸发器铝管和空调管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

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8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

〕

308

号文核准

,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

,

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26,670,000

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4.53

元

,

共计募集资

金

387,515,1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37,462,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5

〕

58

号

)

。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

公司

与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开户银行就开立募集资专用账户事宜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

,

由本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具体开户情况如下

:

序号 开户行 帐号 对应募集资金项目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武进支行

１１０５０２１０２９１０００４４６３２

汽车热交换系统管路及相关附件扩产

项目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北大街支行

５１９９０２０３６４１０４０１

技术中心项目

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７３２５３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８９６４９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

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

以下简称“开户

银行”

)

募集资金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常州腾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天津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分别增资

2,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用于其偿还银行贷款

(

或补充流动资金

);

对全资子公司武

汉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增资

1,000

万元用于其补充流动资金

,

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

本公司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

,

该账户资金余额为

46688.30

元

,

系该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

,

为方便管理

,

公

司将该笔利息收入转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

:

110502109100044632)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将

不再使用

,

经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

、开户银行三方商议

,

依据《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

公司已对该专户作销户处理。截至公告日

,

该专户已注销完毕。至此

,

公司与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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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林整榕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

表决结果

为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及《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的规定。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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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6

月

18

日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

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6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2

名

),

实到

6

人

(

独立董事

2

名

),

会议由董事长胡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此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

权

0

票

;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

股东许香灿等

11

个自然人

签订《增资协议》

,

对目标公司增资

3677.88

万元。按照协议约定

,

本次增资后

,

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9.9%

股权。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林建先生回避表决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提交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2014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

并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实

施完成。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价格。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

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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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预留限

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预留限制性股

票数量和授予价格。现将有关调整事项说明如下

: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情况

1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

行了修订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

表了独立意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

,

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了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4

年

9

月

26

日

;

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

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授予日为

2014

年

9

月

26

日

,

并同

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8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27

万股限制性股票。

5

、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丧失购买权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因此

,

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27

万股减少到

1007

万股

,

授予对象由

189

名减少到

184

名。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收到

184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

,

共计人民币

8861.6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就激励对象缴款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

1007

万股份已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登记手续

,

上市日为

2014

年

11

月

18

日。

6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计划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出

,

授予日

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

,

其中授予

16

名激励对象

113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为

19.47

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确认本次获授

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且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

件

,

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

7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提交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2014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20,336,666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实施完成。

根据《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

解锁期间

,

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如下

:

1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P=P0÷(1+n)=19.47÷(1+0.8)=10.82(

元

)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

2

、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

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

Q=Q0×(1+n)=113×(1+0.8)=203.4(

万股

)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

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相关事项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及《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的规定

,

同意董事会对预留限制性

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实后

,

认为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

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的规定。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系根据《福建新大陆

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而进行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

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的独立意见》

;

4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5-040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2015

年

6

月

24

日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甲方”

)

与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民德”或“目标公司”

)

股东许香灿等

11

个自然人

(

以下合称“乙方”

)

签订《增资协

议》

,

对目标公司增资

3677.88

万元。按照协议约定

,

本次增资后

,

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9.9%

股权。本次交易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5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6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本次交易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

、许香灿 身份证号

: 4403011940******30;

2

、易仰卿 身份证号

:4304261973******73;

3

、许文焕 身份证号

:4403011972******17;

4

、黄效东 身份证号

:3301821977******37;

5

、黄强 身份证号

:4403011977******12;

6

、罗源熊 身份证号

:4403011971******15;

7

、邹山峰 身份证号

:3205041970******35;

8

、蓝敏智 身份证号

:4403071979******17;

9

、白楠 身份证号

:5106021982******15;

10

、倪赞春 身份证号

:4403011972******13;

11

、李拓 身份证号

:4408811984******52;

其中

,

许香灿和许文焕系父子关系

,

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自然人股东与公司及目前持有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和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

: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3

、设立时间

:2004

年

2

月

23

日

4

、注册资本

:4054.5

万元

(

货币出资

)

5

、法定代表人

:

许文焕

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主要从事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设计

;

电子通讯产品

的开发、系统集成

;

嵌入式芯片、软件的开发、系统集成

(

以上均不含加工组装及限制项目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

条码扫描识别及打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

航空电子设备、自动控制设备、无人驾

驶航空器、超轻飞行器的技术开发、设计

;

航空拍摄服务

(

不含限制项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

:

条码

扫描识别及打印设备的生产

(

凭有效的环保批复经营

)

。

7

、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

,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本（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１

许香灿

８６３．５９２３

货币

２１．２９９６

２

易仰卿

７０９．９０２４

货币

１７．５０９０

３

许文焕

７０２．５８４０

货币

１７．３２８５

４

黄效东

５２９．８６６４

货币

１３．０６８６

５

其他

７

位自然人股东

１２４８．５５４９

货币

３０．７９４３

合 计

４

，

０５４．５０

货币

１００．００００

如增资完成

,

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本（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１

许香灿

８６３．５９２３

货币

１９．１９０９

２

易仰卿

７０９．９０２４

货币

１５．７７５６

３

许文焕

７０２．５８４０

货币

１５．６１３０

４

黄效东

５２９．８６６４

货币

１１．７７４８

５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５．５０００

货币

９．９０００

６

其他

７

位自然人股东

１２４８．５５４９

货币

２７．７４５７

合 计

４

，

５０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００００

8

、财务状况

(

人民币

)

2014

年底目标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405.65

万元

,

负债总额

1975.48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4430.17

万元

,

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8791.16

万元

,

净利润

3129.15

万元

(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101.03

万

元

)

。

2015

年

3

月底目标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872.4

万元

,

负债总额

2250.03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4622.37

万元

,2015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8.5

万元

,

净利润

842.15

万元。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增资金额及定价依据

各方协商一致

,

确定甲方以目标公司

2014

年税后净利润

(

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

计算

,

下同

)3101.03

万元的

11.98

倍

PE

值为估值基础

,

即甲方以

3677.88

万元向目标公司增资

,

持有目标公司

445.50

万股股份

,

计目标公司

9.9%

股权。其中

,

增资款

445.50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股本

,

其余增资款

3232.38

万元

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2

、支付方式

以下事项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

甲方将增资款一次性付至乙方指定的目标公司验资账户。

(1)

目标公司已召开有关本次增资的股东大会

,

本次增资决议获得通过并生效

;

(2)

目标公司已在商业银行开立本次增资的验资户。

3

、业绩承诺

乙方对目标公司

2015-2017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

(1)

目标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3875

万元

;

(2)

目标公司

2015

年、

2016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8719

万元

;

(3)

目标公司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4774

万元。

若目标公司实际经营业绩高于上述业绩承诺

,

本次增资的定价及支付方式等事项不做调整

,

仍按照本协

议的相关约定进行。

4

、业绩补偿

(1)

若乙方未完成上述业绩承诺

,

则应当基于甲方增资后获得的股权比例按照相应年度业绩承诺数与

实际完成数差额的

3

倍以现金方式补偿甲方

,

以前年度已支付的补偿款可以予以抵扣。计算公式为

:

现金补偿金额

=(

承诺业绩数–实际完成数

)*3*9.9%

(2)

乙方中各股东应当按照本次增资前其在目标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义务。

(3)

乙方中各股东应当就其他股东对甲方所承担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

,

向甲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保

证期间至全部补偿款支付完毕时止。

5

、优先权

本次增资事宜完成后

,

若目标公司再次进行增资以引进新的投资者或乙方进行股权转让时

,

甲方在同等

条件下

,

拥有对目标公司的优先增资权或对乙方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民德自从设立以来

,

专注于自动识别领域

,

目前已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能力。

与国内同业竞争者相比

,

深圳民德在管理团队、成本控制、产品质量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

条码识读是公司未来发展最重要战略方向之一。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与深圳民德有望在技术研发、产

品生产以及市场销售等方面形成较强的互补关系

,

对公司自动识别业务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良好的

业务联动作用。同时

,

本次增资事项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以市盈率法作为定价依据

,

若目标公司未能在未来实现承诺的净利润

,

则公司存在投资损失风

险、股权资产的减值风险等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2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46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通过商务部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

简称

"

商务部

"

）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

[2015]

第

157

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商务部反垄断局决定对公司收购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审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52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

年

6

月

24

日，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收到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核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15157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

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36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跟踪评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发行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

，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

23.5

亿元。受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已发行的

"

广州发展实业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36� � � �证券简称：汉麻产业 公告编号：2015-057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非住宅用房土地及厂房被征收的进展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增加

2014

年年度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董事会同意将《关于国有土地非住宅用房土地及厂房收购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办公室拟征

收公司

2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绿化等，面积约为

46,769

平方米，征收价格加上一次

性搬迁补偿费等共计人民币

15,791.13

万元（《关于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收购的公告》刊登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5-027

）。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有关部门关于该事项进展情况的报告，现公告如下：

一、目前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收回国有，权证已被注销，相关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绿化等资产

也处置完毕，公司收到了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办公室支付的

15,000

万元征收及补偿费，尚余

791.13

万元将按规定按时支付。

二、上述土地及建筑物、附属物、绿化等原值为

1,747.67

万元，已计提折旧或摊销

414.85

万元，净值为

1,

332.82

万元，征收及补偿费预计产生

10,843.73

万元的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产生的收益记入

2015

年度

"

营业外收入

"

会计科目，具体会计处理须以

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公司

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告的《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5

年

1-6

月的业绩为：

2015

年

1-6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

-70.00%

至

-20.00%

。 公司披露

2015

年一季度报告

时，公司无法确定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完成时间，故公司在

2015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2015

年

1-

6

月度业绩预告不包括上述国有建设用地及地上建筑物等产生的收益。

四、征收及补偿费产生的收益将增加

2015

年

1-6

月的收益，同时，由于

2015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下

滑，故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修正为

1,500.00%

至

1,550.00%

。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是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5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

*

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099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4:00-15:00

，通过网络方式召

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具体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

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召开。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总经理陈栩先生、董事会秘书何进先生、广西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易对

方代表）庄承洁先生、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代表）彭俊先生参加了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就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并在有效时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 、 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相关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1

、投资者提问：时间很紧，董事会将采取什么有力措施避免博元会退市

?!

董事会秘书何进回答：公司目前被暂停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2.7

条要求的要求条件，主要包

括全面纠正重大违法行为，已撤换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有关的责任人员，已对相关民事赔偿承担做

出妥善安排；根据目前的现状，公司将从维持持续经营和发展、保障债权人和股东利益、保障职工就业、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为出发点，目前正在全力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研究各种方案和

途径来解决目前困境，力争避免退市。

2

、投资者提问：时间紧，任务重，说明会共计

60

分钟，现已过

19

分钟，请问这种效率能挽救博元吗？？？请

正面回答问题

总经理陈栩回答：感谢您的关心。公司管理层深知责任重大，对时间紧、任务重有明确的认识。故一直

以来我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时间来与各方进行磋商，目前正积极的采取措施来进行推进各项事项。

3

、投资者提问：您好，现任管理层并未持有博元公司股份，如果公司被最终认定终止上市，是否意味着

现任公司高管不会承担退市责任？请说明现任高管接管博元的真实目的。

总经理陈栩回答：请您就本次议题提出问题。

4

、投资者提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和是否能够避免终止上市并无直接的关联关系，请说明现任董

事会在

"

全面纠正重大违法行为

"

和

"

相关民事赔偿承担

"

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董事会秘书何进回答：现任的董事会正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2.7

条要求的条件进

行推进相关工作。

5

、投资者提问：现董事会如何维护广大散户的投资权益，有那些具体措施？原大股东损害投资者的行

为，可不可以进行追讨？希望现董事会有所作为？

董事会秘书何进回答：现任董事会把保护广大中小投资利益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待。目前公司正在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工作，如确认有损害公司利益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公司将对该行为和相关当

事人进行追究。

6

、投资者提问：截至到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在

"

全面纠正重大违法行为

"

和

"

相关民事赔偿承担

"

方面采

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何时成立赔偿基金和专用账户启动赔偿机制？请详细说明相关工作进展或者具体时间

安排

总经理陈栩回答： 公司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寻求解决。 相关的工作和安排待有确切的进展再进行说

明。

由于说明会时间所限，公司对投资者的问题未能全部回复深表遗憾。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

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平台：

http://sns.sseinfo.com

。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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